
 

 

 

 

 

 

 

一、 总则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院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开题，中期报告实施

细则 

（2025年7月版本） 

本细则由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以下简称“信息学院”）学位委员会根据 

《信息学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制订，适用于信息学院硕士研究生

（2025级及以后硕士生）。 

二、开题报告 

按照导师所在单位考核时间和形式进行，完成研究生系统填报。 

时间：硕士入学第三个学期结束前完成。因故不能按时完成开题，学生

需向学位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阐明延期原因及计划，并获学院学位委员会

审批通过。 

形式：由课题组自行组织公开答辩，用英语作为主要交流语言。建议考

核专家组参与答辩考核环节。 

 1、开题报告主要内容建议包括： 

（1） 选题的背景（国内外本学科领域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及意义； 

（2） 课题主要研究内容、研究基础和预期目标； 

（3） 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实验方案、可行性分析及所需的研究条件； 

（4） 研究工作计划与进度安排； 

（5） 参考文献。 

2、考核专家组不少于三人，导师可作为专家组成员，不可作为专家组组 

长。专家组成员应由本学科专业和相关学科专业的硕士生导师(或具有相当专

业技术职务者)组成。 

3、硕士研究生开题在研究生系统完成。学生完成系统中开题报告的填

报后，导师完成系统审核工作。考核秘书整理考核记录及结果并完成系统填

报。 

4、通过考核可获得继续攻读学位的资格。未通过考核者，由导师根据学

生的情况重新安排开题，直至通过。



5、研究生对考核组的决定有异议，可在5个工作日内向学院学位委员会

提出申诉。 

6、原则上开题考核通过三学期后方可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三、中期要求： 

已完成开题的研究生，在研究生系统里完成中期考核的填报。 

时间：硕士入学第五个学期结束前完成。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完成中期

考核，需向学院提交延迟中期考核申请并获学院学位会审批通过。 

形式：由课题组自行组织公开答辩，用英语作为主要交流语言。建议考

核专家组参与答辩考核环节。  

1、 中期报告格式的内容主要包括： 

（1） 课程学习进度； 

（2） 学位论文进展； 

（3） 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情况； 

（4） 下一步工作计划和内容。 

2、考核专家组不少于三人，导师可作为专家组成员，不可作为专家组组 

长。专家组成员应由本学科专业和相关学科专业的硕士生导师(或具有相当专

业技术职务者)组成。 

3、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在研究生系统完成。学生完成系统中中期报告的

填报后，导师完成系统审核工作。考核秘书整理考核记录并完成系统填报，

考核小组组员在系统上录入评价意见，考核小组组长在系统上录入评价意见

及考核结果。 

4、通过考核可获得继续攻读学位的资格。 

5、研究生对考核组的决定有异议，可在5个工作日内向学院学位委员会

提出申诉。 

6、原则上中期考核通过一学期后方可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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